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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: 本文着重从清代商人由流寓转向土著、超越乡井以及由边缘走向中心等方面考察了

这一时期商人经营方式的一些变化趋向。在这些转换当中, 会馆起了积极的作用。本来是借鉴

官僚阶层做法所组建的会馆, 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商人的重要活动场所。通过会馆, 商帮得以壮

大发展;通过会馆 ,各不同商帮得以进行平等的商业对话, 进行彼此的交流, 从而实现了由乡井

到超越乡井的跨越。会馆、公所直至商会是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阶段性产物, 各自具有自己的

工作重点, 但试图以地缘、业缘或超越地缘业缘来区分三者, 往往亦有失偏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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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人阶层是传统社会中见多识广、善于应变的阶层,

他们既多善于利用传统社会提供的各种政策条件谋求较

其他行业更好的生活,又长于不断捕捉社会变迁中随时出

现的新信息,不断地调整自我, 实现自己的社会定位。他

们是传统社会变迁中较具生机和活力的一支,清代商人经

营方式转换的诸多趋向几乎映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

型的基本脉络。

一、从流寓到土著

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以贱买贵卖为起点,以长途贩运

为实现形式。其中可能遭罹各方面的风险。但走出乡井

的人们便把实现利润的增殖作为目标。他们越走越远, 游

贩时间也越来越长。蔡羽 辽阳海神传 中说: 徽俗: 商者

率数岁一归, 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

焉。像苏州商人、宁波商人、山陕商人等亦多有数年不归

者。流寓就成为商人们的经常性行动。如安徽祁门张氏

托迹于贾, 游临清,逾淮扬, 历金焦, 过彭蠡 ,寓居江西乐

平之众步镇 1 。嘉靖时歙人许尚质 负担东走吴门, 浮越

江南,至荆, 遂西入蜀,数往来荆湖, 又西涉夜郎
2
。

流寓是商人赚取高额利润的有效途径。如歙县许竹

逸 挟资经吴越金陵十余年, 资益大起,广营宅, 置田园, 以

贻后裔 3 。流寓江北清河的徽州商人通过 招贩鱼盐, 获

利甚厚 , 以至 多置田宅, 以长子孙 4 。明后期湖广承天

府 地多异省之民 商游工作者, 赁田以耕,僦屋以居,

岁久渐为土著
5
。在江南地区, 外来商人落籍而居衍成

风气。在苏州 市廛间, 商贾填溢, 四方之人, 等于土著 。

在靖江 市人多异民杂处, 有客胜主之患 。可以说, 江南

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外来商人的开拓关系至密。在其它商

业发达之区, 这种现象亦同样存在。

赚取厚利的外来商人时常易于受到土著的觊觎、当地

牙行的敲诈, 抵御风险或不测自然灾祸的能力也较弱, 具

有同乡纽带的商人组建会馆由此具有了现实的土壤。会

馆促进了客商的土著化, 也为商人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创

造了条件。

吴承明先生说: 客籍行帮在明代以后携眷在交易城市

落籍, 入清以后大多在所到城市设庄号, 不断土著化。商

业的发展、贩运商人的落籍使得商人在会馆组织的兴办中

扮演了主要角色, 商人出资建造的会馆也纷纷出现。可以

说, 会馆成为客籍商人土著化的一个有效基地,也是商人

集团意识日渐形成的表现。

其实, 商人要在客籍建造会馆, 必须要在具有了一定

的实力之后。因此, 我们不认为是会馆促成了商帮的形

成, 而更愿意说是有一定规模的商帮建立了会馆, 而会馆

又反过来为商帮的壮大提供了保障。因为商人在传统社

会一直遭到排斥, 特别在外地, 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商帮

仍难以有取得更大发展的机会, 首先是土客之间的矛盾往

往因客商赚取利润的增多而加剧, 其次是当地牙行亦往往

为客商的经营设置重重障碍。前者的例子如河南人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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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全被山陕商人夺走,在河南舞阳有 利尽被外人侵去 的

极端说法;后者的例子如山陕商人在苏州经商, 当地牙行

故意刁难,乃至加罪于他们, 如陕西商人在苏松地区散卖

凉帽,却不要现钱, 肯赊与本地商人,结果江苏巡抚都怀疑

他们 结党聚众, 谋为不轨 , 等到乾隆二十六年( 1761) , 在

苏州知府赵学山、苏州同知陈如飞、吴县知县王式之三位

陕西同乡的扶持下,陕西会馆方得以在苏州建立起来。可

见,政治背景往往是商帮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在清代的上

海,会馆的建立亦谋求得到官府批准立案, 如上海江西会

馆的建立也是在同籍的即任上海知县支持下建立的, 该省

商人来沪贸易数十年, 盖未尝遇乡之先达官斯邑 , 道光

二十一年, 曾承显知上海县事, 捐廉 为之倡,始得立案。

会馆公所事务大多由董事掌管,而董事又大多是商人官吏

(许多是捐官)具有双重身份的人。又如嘉庆年间主持潮

州会馆事务的陈建业, 既是官商、监生, 又有 吏部即选县

正堂癸卯科经魁 的头衔; 万世丰是粮户(官名) ,林大有为

吏员,董事陈玉是个举人。

罗一星研究也显示, 侨商土著化必然遇到土著的抵

制,但因为侨商力量不断壮大, 既多有商贾人物,又不断培

养出士绅人物。在与土著的多次争斗中,侨寓集团赢得了

与土著共存共生的地位。他们不仅与土著共用码头、街

市,而且还建立起与土著分庭抗礼的田心书院。土著们以

崇正社学作为土著士子求学之地和士绅荟萃之所, 侨寓们

则以田心书院实现同样的目的。田心书院把侨寓们组织

起来,通过集体的祭祀活动, 加强了侨寓人士的联系, 并使

侨寓人士在佛山社区形成了团体力量;通过侨寓子弟受教

而走上科举之路,侨寓集团取得了更坚强的政治后盾 6 。

据杜黎先生研究,上海商船会馆是在反抗牙行的基础

上产生的。商船揽载商货运输, 受到官府税牙的层层盘

剥,如果都要把夏冬两季应纳之船税钱交税牙易银代缴,

商船入港必须 择牙报税 ,出口则须具舱单请税牙先验给

牌,税牙则乘商船挂号,验舵之际进行种种勒索, 或 将海

口出入船只派捐钱文 , 或在将钱易银中任意多索加一, 否

则久不报验,兜留牌照不交, 使船户守候滋累,严重地阻碍

进出口船只的正常运行。还有, 沙船北行由于载货不足,

在吴凇口挖草泥压船 时,又常受滩地封建泥甲之留难需

索。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收录的第二十九和三十号两块

碑文,十分具体地记述了商船主与税牙、泥甲争讼的历史

情况:一块是崇明等县船户汤源兴、沙益、张元利等上呈苏

抚部院控告汛口牙行重索挂号钱文, 经总督部堂批示永

禁。这场官司自嘉庆七年打到第二年四月,江南海关道李

廷敬始勒碑示禁,曰: 嗣后商船出入口岸, 毋许违例需索,

以及借捐派累,倘牙行兵役敢有阳奉阴违, 一经察出, 定行

严究;船户户等人, 亦不得借词架讼,自罹罪戾。另一块是

海门厅民杨日茂等呈控上海县民张文珑、杨友臣等添设钞

泥头名色,聚成伙党, 留难索累,禀请官府革除。蒙上海知

县批准勒石示禁。自从乾隆五十四年创设泥甲制度,泥头

乘机把持勒索, 船户则自行置买滩地自掘, 以致双方时常

发生争讼, 虽经上海县议立章程, 但该 泥甲贪得无厌, 不

遵定价 。船户杨日茂等屡屡上控, 要求仿闽广商船之例

自行挖掘, 不必雇请泥夫挑运。官司打到道台和苏抚部

院, 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, 上海知县汪廷肪奉分巡

道方昂札批转苏抚部院批示, 决定 将季常升等置买滩地,

勘明定界, 由各商船自掘、雇挖, 应听其便; 前设泥甲张文

珑、泥夫杨友臣等, 概行革除 。并于六十年七月勒碑永

禁。这场官司终以商船主获得胜利而结案。该碑文中提

到 汤源兴、沙益、张元利等 、海门厅民杨日茂等 、季常

升等 绝不是游离于会馆之外的个别孤立的船户, 文中的

等 表明他们是以集体名义出现的, 会馆是他们组织活动

的基地 7 。

在其他城市, 许多会馆都申言是在与牙行作斗争中建

立起来的。在北京的广州商人都期求有像苏州、湘潭、吴

城等地的同乡商人的联合组织, 并终于在康熙五十一年成

立仙城会馆。像山西河东商人于乾隆十三年( 1778) 愿出

囊金, 重新神宇 , 建立起会馆。像山西颜料行商人反抗当

地牙人 平空索取牙用 , 山西临汾乡祠反对 牙行六吉、六

合、广豫三店突兴讹赖之举 , 经大兴、宛平两县 会讯断

结 ,令众司各守旧条, 不准牙行妄生枝节 。苏州的江鲁

公所, 以集体力量 公制砝码、准秤, 存储公所, 每逢朔望,

行、客会同较准,使牙行不能取巧, 客商已不致受亏 8 。

我们不难发现, 各地商人会馆规模并不一样, 有的高

屋华构, 有的则建筑简陋, 这或可看成各不同商帮对本商

帮集团的认同程度的差异所致或也可看作是各不同商帮

商业成就的展示。以苏州为例:

钱江会馆: 在乾隆三十年( 1765)以 7200 两银买下 凡

为楹者计一百三十有奇 的建筑物,当时这些建筑物 垣墉

高而瓴甓坚, 堂构焕而栋宇壮, 冬有温庐, 夏有凉荫, 洵廛

郭之佳憩, 而羁旅之安宅也 。这可使本地经商者 得以捆

载而来, 僦赁无所费,不畏寇盗, 亦不患燥湿
9
。

武林杭线会馆: 创于乾隆初年,在生意大盛时,规模甚

宏大, 其时 择地于阊关内蒋家桥弄, 设有照墙头门正殿,

悉皆砖砌, 制造精工,听楼后堂五间, 题 集益堂 。两厢楼

各三间, 以联桑梓聚合之所, 尚有和楼五间, 两傍余屋, 以

备同乡宾檄之需。会馆正殿供奉武帝, 一年圣诞两次及三

节敬神, 每年修理及看管之人, 其费向由杭庄扣除厘头。

可是到道光时, 却因黄河决口, 生意大衰, 以致会馆日形

竭蹶 10 。

东越会馆在兴盛时有公善堂的设置, 堂基周围八十

五丈, 外堵以墙,内建殡舍八大间, 分别上次, 遇有同业尊

重先人灵柩, 择寄上房,必须照章慨纳寄资 ,俾充本堂修葺

经费 11 。

潮州会馆, 在康熙四十七年 ( 1708)至乾隆四十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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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776)的近 70 年间, 共用去白银 30665 两陆续购置了众

多房地产,包括用 价银四千八百五十两 购入本身那栋

门面三间, 前后地基六进 的会馆建筑物以及坐落吴县阊

五图会馆所在地附近的 市房 17 所。潮州会馆将其中的

16 所市房租出以赚取 租银 , 单以乾隆四十九年的房租

收入计算,该团体的 租银 收入便达到 14435 两 12 。

会馆规模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商业活动盛

衰的标志。商人在会馆建设上不断投入大量精力, 也体现

了他们力求以会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家乡特色, 从而

在客地取得与当地人或别帮的对等文化交流和融合。许

多会馆从家乡运来建筑材料或按家乡的建筑风格建设会

馆都体现了这一方面的追求。

会馆的建立还为商人从涉商转为驻商创造了条件, 也

为稳定商人队伍提供了保证。过去人们称商人为奸商, 那

主要是因为商人们经常以游商为主,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

方,能谋求到暴利就不放过时机, 乃至坑蒙现象不乏。但

时至明清,商人们经商出现了土著化的倾向,尽管有些地

方力图将商人纳入封建行政管理范围之内,如江苏淮安县

令 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, 编为

附安仁一图 13 ,有的商人本身也积极要求加入商籍, 但

对商人特别是流动性巨大、往来于商道的商人而言, 外在

的行政管理实难收效。而作为自我组织的会馆却颇能适

应商人特性而发挥巨大作用。

有了会馆,商人就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 ,有了自己的

情感寄托之所,有了显示自我价值的用武之地, 在会馆旗

帜下兴办公益事业,同样可受到令人景仰的效果, 会馆实

际上是同籍商人在客地复制的 移民乡井 。会馆把 祀

神、合乐、义举、公约 作为自己的任务,解决了客居商人们

的许多心理问题和实际问题。在节日期间,同乡商人济济

一堂,寄托思乡之情, 品尝乡里食物, 重温乡音, 足以让商

人们一解思乡之渴。一些会馆还兴办义学,解决商人子弟

的读书问题,设置义冢, 解决客死他乡者的安葬问题, 设置

客房,让经营不顺者聊以驻足,甚至获得帮助、重整旗鼓,

有的会馆甚至在客地建立起以自己家乡名称命名的街市,

如武汉就有新安会馆街等;在扬州, 徽州商人亦形成聚居

的态势,乃至整个扬州到处弥漫着徽州地方风俗, 这对于

商人们来说,心理得到了较大的满足。在会馆里, 他们也

有了自己可以遵守的商业法则。其实,想长期经商的人们

都希望有共同应该遵守的规则, 在潮州的汀龙会馆, 各不

同商纲都建立起明确的规约,商人们都能谨遵其则。商人

通过会馆实现了自我的有效管理, 这是封建政府所期待

的,因而加以保护也在情理之中。

仅以苏州的会馆为例, 有的会馆是为了 萃其涣而联

于情, 庶几休戚相关, 缓急可恃, 无去国怀乡之

悲 14 。在会馆中, 联乡语, 叙乡情, 畅然蔼然。不独逆

旅之况赖以消释,抑且相任相恤 15 。会馆可以 答神庥,

睦乡谊 ,可以让 弹冠捧檄、贸迁有无而来者 作为 停骖

地 ,亦可供乡人储货,即 或货存于斯, 或客栖于斯, 诚为

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 。商人们还多利用会馆作为

聚会议事之所。凡涉及市场规则、物价、商务等皆可于会

馆中进行。为同乡办理善举也是会馆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如东越会馆建公善堂, 专寄同乡、同业旅榇,不取寄费, 俟

购得冢地, 再行代为掩埋, 以成其善 16 。 又建普善堂,

以妥旅榇 17 。所有这些作为都为流寓商人创造了可以

定居下来的条件。商人的土著化与会馆的建设关系甚巨。

因为会馆的经费来源并不稳定,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捐

款, 这种捐助又多出于自愿,所以有些会馆因为捐助的时

断时续,无法取得稳定的发展 , 往往兴起迅速, 亦衰得迅

速。为了使会馆能长期维持, 许多会馆建立起了一套自己

的如何经理团体捐款和管理团体产业的规章。乾隆四十

九年( 1784)的 潮州会馆碑记 上即说: 延请董事经理, 三

年一更, 七邑轮举,一应存馆契据, 递交董事收执, 先后点

交, 永为定例。 1 8 嘉庆十八年 ( 1813) 嘉应会馆碑记 则

不仅强调 凡经手收入及放出生息,必须经理得宜,始免侵

亏之弊 ,同时还有 汇簿日 的规定。每年 汇簿日 当天,

必须要将 所有银钱, 当众交出, 公举殷实借领某分生息,

须数人保结, 至次年汇簿日,母利一并交出 ,再公举殷实借

故领, 毋得徇情。 19 道光三十年 ( 1850)梓义公所 办理善

举碑 说,将所捐经费 设立司年司月轮管 年终会算报

销 20 。光绪十一年( 1855)云锦公所碑文说: 由同业中轮

当司年司月经理, 互相稽查 21 。显然, 规章的日益缜密势

必有利于会馆的稳定维持。有的会馆还逐渐建立起 抽

厘 的制度,确保了会馆经费的相对稳定或增长 22 。可以

说, 商人的地著化发展有利于会馆的稳定维持,而会馆的

稳定维持亦有利于商人的地著化发展。

外来商人不仅经由会馆得以定居下来 ,而且常常在与

土著的较量中逐渐地取得优势地位。如广东佛山的侨寓

商人即取代了当地的巨姓望族, 成为当地新的权威 23 。

商人从涉商走向驻商, 还因为商人们普遍把商业看成

是自己的长久职业, 有的商人以一地为根据地,甚至涉足

包买行业, 形成生产与销售的成龙配套。有些学者把公所

区分为商业公所和手工业公所, 其实没有太大必要, 一者

因为手工业产品的归宿是投入商业, 因而可以说这类公所

本身就是商业性的, 再者因为这类公所所定规约主要亦是

针对商业活动而言的,而且正如吴慧先生所举事例, 像潮

州汀龙会馆中已包含了各不同 纲 的分野 ,在苏州的三山

会馆之下也存在许多行业帮群, 在武汉的一些会馆中有体

现行业区分的 福 等名目。这表明会馆并不排斥行业的

区分, 商人与手工业者都出于商业目的, 就可以共存于同

一组织中。这也是商人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表现。另外,

商人阶层通过科举走向仕途, 亦保证了商人社会地位的提

高。通过这些努力, 商人阶层发展成较为稳定的阶层,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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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他们亦实现了自我实力的壮大。

二、超越乡井

吕作燮先生认为:到了清朝晚期, 苏州有的地域性行

馆,有向同业性行馆转变的趋势。例如大兴 (木商)会馆,

初为江苏各府的木商所建,道光以后, 允许各省在苏州的

木商都加入, 成了木商行的共同会馆。又如武林杭线会

馆,初为杭州线商所建, 有杭州的绸商、金箔商参加。到道

光末年,绸、箔两商从会馆分离出来,成了线商帮的独立会

馆。太平天国革命以后, 杭州线庄存者寥寥 ,为了重修会

馆,杭州线商邀请苏帮线庄各号加入会馆, 得到苏帮线庄

的支持,这所会馆就成了苏杭线商的共同会馆。这表明地

域性往往是同业组合的最初纽带,突破地域性走向行业性

是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,会馆为行业性组合奠定了良好的

基础。吕作燮先生还认为:同业公所是在会馆全盛时期开

始产生的,到了会馆的衰落时期, 它却进入兴盛时期, 这反

映了超越地域商帮进入同业间联系的必要性。我们觉得

在公所大量建立而新建会馆数增长较慢实际上并不意味

着会馆的衰落,只是人们更多地考虑了商业本身的发展,

径以公所运作更为便利而已。汪士信先生说:因为社会分

工日趋细密,新的行业从旧的行业中蜕分出来, 所以公所

才显出更加细分化的趋向 24 。

近代商战更加快了由地域性会馆到同业性会馆、公所

的转化。如果说会馆还更多地注重其本身的社会意义的

话,那么,公所则成为商人们专注于商务活动的所在。由

会馆中分化出公所是商人们摆脱其复杂社会事务的表现,

而由公所回复到会馆则又是商人无法割离与社会的联系

的表现。这类事例并不少见。如在汉口,有一些会馆即从

公所改名的,如江苏会馆由句容红纸帮公所改, 宁波会馆

由浙宁公所改,上元会馆由天印公所改, 咸宁会馆由淦川

公所改,辰州会馆由辰州公所改,山东会馆由齐鲁公所改

等等。在上海,有些会馆也是由公所改的, 如揭普丰公所

后改为揭普丰会馆,潮惠公所后改为潮惠会馆等等。这表

明会馆是一种较公所更高层次的组织形态。会馆不仅是

地域性的,亦可以是行业性的, 乃至是跨地域的同行性的,

如上海突破地域界限的行馆就有木商会馆和丝业会馆。

会馆既然可以为同乡参与商业竞争提供帮助,亦可以为全

行业的商人提供帮助。正是基于这一点,会馆才有了转向

商会的必然基础,商会因多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, 加

上会馆的有力佐助,才得以发挥出某些积极的作用。

范金民先生说会馆以地域性为主, 公所以行业性为

主,前期以会馆为主, 后期以公所居多,大多数会馆形成于

太平天国以前,甚至是鸦片战争前, 而绝大多数公所形成

于太平天国以后。即会馆公所的产生有一定的时间差。

我们认可范先生的这一归纳,但我们认为存在这样的现象

亦不能说明会馆和公所有谁先进谁落后的区别,会馆的功

能包括 祀神、合乐、义举、公约 , 公所虽然也强调这些方

面的功能, 但 公约 方面更被强调,因而可以说, 公所是轻

了装束的会馆, 公所着了祀神、义举、公约之外的其它装

束, 就又可能转化为会馆, 恰恰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又有大

量的这种情况的出现, 所以又大体可以说会馆是公所的更

高层次。当时人确实对此是有所认识的, 即如范金民所举

事例: 苏州的吴县会馆碑记称:苏城吴兴会馆,系乾隆五十

四年浙湖闵峙庭中丞抚苏时建造。虽为绉绸两业集事之

所, 而湖人之官于苏者,亦就会馆团拜宴集, 以叙乡情。故

不曰公所而曰公馆也 25 。实际上也有些公所逐渐增益自

己的功能, 向会馆转化, 即 虽不以会馆名, 实已行会馆之

事 26 。后期公所数量趋多, 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形势下商

业发展的客观要求, 而公所发展壮大为会馆则又体现了会

馆是更能表现商人成就也更能为商业服务的社会组织。

中小商人为了壮大自己, 首先希望在经济功能较强的公所

中谋求相互的共同发展; 而大商人则在追求继续壮大自己

的同时, 向世人显示自己的成就,乃至赢得社会的承认。

在许多公所改为会馆的同时, 亦有许多会馆改为公

所。以苏州为例: 乾隆以后,吴兴会馆改为湖绉公所,东越

会馆改为蜡烛公所, 武林会馆改为杭线公所, 昆陵会馆改

为猪商公所, 江淮会馆改为邵伯航业公所, 江宁会馆改为

经业公所, 仙翁会馆改为纸商公所。可见公所更多地突出

了其行业性, 表明了其追求行业发展的追求。苏州 永华

颜料公所创立记 说: 虽然公所之形体已具, 而公所之精

神, 公所之事业,在有待于发展, 此其发轫耳。所谓公所之

精神者, 曰 通 曰 公 。盖声气通则无隔阂, 无隔阂则无

误会,误会除而感情于以联络。货价通则利益可以均沾,

损失可以减少, 而市面于以维持。所贵乎公者, 当问题之

起, 必有求于解决,使解决之际, 而以自力之利益为前提,

则终至议论纷纷, 莫衷一是。换言之, 即无可解决而己。

惟公足以药之。公则私利之争息, 而所不同者, 手续上之

殊异, 斯易办耳。公之利尤在团结。团结云者, 用以自卫,

非以霸持。苟有公所而不足以谋自卫, 则公所等于虚设;

苟籍此以图霸恃, 则商人之品格不为高尚。二者皆非创办

公所之本意也。至于公所之事业, 以尽商人对于社会国家

之责任, 悉当量力以为之。公所的精神在于追求行业的发

展和私利的超越。

但是, 公所在强调其行业性的时候, 并没有对地域性

加以遏制, 所以地域性依然存在于公所中, 苏州蜡烛公所

即主要包括 开张腊店的原籍浙绍人 , 原籍溧水等邑在

苏开张水炉为业者 建立 水炉公所 ; 原籍浙江绍兴府山

阴县, 向在苏开张棉布染坊者 建立 浙绍公所 ; 原籍宁绍

在苏开设煤炭业者,建立 坤震公所 27 。有些公所即使

包括了不同籍贯的商人或手工业者, 也经常分为不同帮

派, 地域商人力量大的一支往往在公所中掌握主动权, 如

苏州缎机业中有结综掐泛一业, 向分京帮、苏帮。也有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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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行业的公所在同一城市就有两个,如苏州烟匠分苏帮和

徽帮,他们就各建烟业公所。显然, 片面强调公所的行业

性而否定其地域性,也是有失偏颇的。

根据台湾学者邱澎生先生的研究: 无论是会馆, 还是

公所,乃至商会, 同乡关系 一直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

素 28 。商会因为是一个由中央政府授权的法定机构, 负

有联络各级政府与民间的责任。在由商部奏定实施的 商

会简明章程 上, 用法律在制度上将 保商振商 的责任赋

予商会,并且还授权给商会董事中的总理协理, 让他们可

以为所属商会成员和地方商人的权益说话,若商人权益有

所损失,则可以由 商会 为该商人向 地方衙门代为秉公

伸诉 ,而且 , 如不得直, 或权力有所不及, 应即禀告本部

核办 。在清政府全力开展 商战 的情况下 ,商会成为一

个有实际权力的机构。执掌商会权柄的人就颇为人们所

关注。势力较大的地域商帮推荐本商帮的人是自然的。

如果不能当选,他们甚至不惜以退出商会相威胁。事实表

明,本地商人往往在商会选举中具有更有利的地位, 因而

商会的领导权常常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,一样体现出强烈

的地域性。我们理解,这里所说的本地商人也许可视为已

土著化的外地商人,因为籍贯并不要求追求到祖父之前。

应该看到,会馆虽然最初是同乡籍商人的社会组织,

但它并不只是封闭性的, 会馆在谋求了自我内部的整合

后,即开始谋求与外界的整合。会馆作为一种对家乡观念

的认同组织首先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集中表现,从而在移民

社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。通过会馆,地域文化可以开展

与别地域或土著的对等的文化交流。在这种有组织的文

化交流中,彼此各自保持自己的传统, 同时又不断吸收别

人的精华,必然导致文化的更新和提升, 也推进当地经济

文化事业的发展。在四川灌县,旧有秦晋馆、湖广馆、广东

馆、四川馆、贵州馆、江西馆、福建馆, 到后来总称为 七省

会馆 : 所谓七省会馆, 是旧以客长轮总之,享荐各有其时

焉。 29 在重庆的八省会馆则包括了广东、浙江、福建、湖

广、江西、江南、山西、陕西等会馆,它可以参与重庆的市政

建设、城市管理以及公益事业, 为商业社会的建立和正常

运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在其他一些县份,不同会馆的联

合行动也有,如古宋县的湖闽模范学校即由两湖馆与福建

馆共建,先是中区两湖馆于光绪三十二年 ( 1906) , 由董事

谢永升、蔡广廷、黄定三以庙租 60 石并谢金和捐银 140

两,就该庙后殿改修教室四间、礼堂一间, 教员室、厨房皆

备,设初等小学一所, 福建会馆董事卢署瞻、刘海州同时并

将庙租创办学堂,至宣统元年 ( 1909)以租谷 30 石合并于

本校, 先是于 光绪三十二年由江西会馆首事李甫臣划拨

会产田租 60 石作经常费, 创立初等小学一所,民国四年县

视学陶思芹以广东会馆设立之小学堂并入该校, 经费统

筹,称赣粤联合小学校 30 。另外在地域性会馆之外, 又

出现了行业性会馆,也是会馆组织开放性的重要表现。

作为行业性的会馆, 较多的规约是关于救助同业的、

捐资活动的、产品质量的、抵制不法牙商的、对付地棍流氓

的内容。范金民先生在其论文中已有较详的论述, 兹不

赘 31 。虞和平的研究也表明: 各地各种行会对本地的或

外来的同业者一般都不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,而是征收一

定数量入会费的条件下允许其入会开业。此外,有的行会

还表现出对本地同业者和外来同业者一视同仁的态

度。 32 由于行业性会馆本身是民间组织, 其经费只能来

自自筹, 所以缴纳入会费当不能算是剥夺, 因为行业性会

馆建立的目的亦在于摆脱牙行的中间束缚, 实现自我管

理, 因而也能被缴纳会费者所接受,许多会馆不仅建立起

议事机构, 而且亦修建戏台、庙宇, 以展示其行业发展的成

就。

由此可见, 会馆既具有浓厚的乡井色彩, 又可以容纳

超越乡井的内容; 既具有地域性,又具有行业性;既可以联

络乡情, 又便利了与外界的经济交流、文化交流和社会交

流, 可以说,通过会馆、公所等组织,人们较易实现从家族

观念到乡井观念乃至国家观念的转变,会馆、公所、商会正

是人们实现从乡井走向超越乡井载体。

三、从边缘进入中心

已经取得一定发展的商人阶层在近代商战中,逐渐显

示出自己的力量, 也逐渐得到封建政府的认可与重视, 商

会的被倡导或被批准设立是商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明显

标志。

早在清前期, 封建政府已经认识到会馆的积极作用,

如乾隆十年( 1745)三月,湖北巡抚晏斯盛上奏说: 汉口一

镇, 商贾辐集,请令盐、当、米、木、花布、药材六行及他省各

会馆各建社仓, 择客商久住而乐善者, 经理其事。 33 同治

时潮州 汀龙会馆志 中说: 或曰会馆非古制也。而王律

不之禁者何也? 予曰: 圣人治天下,使民兴于善而已,会馆

之设, 有四善焉:以联乡谊明有亲也, 以崇神祀明有敬也,

往来有主以明礼也, 期会有时以明信也。使天下相亲相敬

而持之礼信, 天下可大冶,如之何其禁耶也 ? 34

正因为会馆体现了较多的与封建政治相同的目标追

求, 封建政治也逐渐地竭力调解会馆的纠纷, 维护会馆的

利益。如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 中的 元长吴三县为元

宁会馆赎回造屋给示晓谕碑 (光绪九年, 1883)、吴县为

盖印给发吴兴会馆公产照契抄册给示晓谕碑 (光绪十八

年, 1892)、吴县会馆房产信旧契照碑 (光绪二十五年,

1899) 35 等都表明了官府对会馆财产的承认。

进入近代以来, 客观形势的发展为商人阶层地位的提

高提供了又一次新的契机。 中西互市以来,时局日新, 商

业日富, 奇货瑰宝,溢郭填濡。而握其枢者, 实赖资本家斥

母财以孳息, 俾群商得资其挹注, 于以居积而乘时。顾商

战之要, 业欲其分 , 志欲其合。盖分则竞争生, 而商智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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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;合则交谊深, 而商情资固, 公所之设, 所以浚商智联商

情也。
36
又如上海油麻业成立公所也在于当时出口既

多,销场益盛, 同业认识到 彼外人之能以商战争雄等, 惟

其对于内则精益求精, 对于外则同心同德故也 。公所成

立后, 凡所以筹进行之方,图生利之策, 协力经商, 同心御

侮等,胥在于斯 。像水木业公所也说是 在捍御外侮而爱

护其同类 , 杜联合心智, 而切靡其智识才能 37 。商人

们通过会馆、公所的联合, 壮大了自己的力量,增强了与外

国资本主义势力对抗的实力。

近代以来,在中国政治舞台上, 绅商是一个具有较大

影响力的力量,无论是知识型绅商, 还是官僚型绅商, 或买

办型绅商,都曾在会馆、公所或者商会的环境中成长壮大

起来,他们积极参与近代的各项政治运动, 诸如抵制美货、

收回路权、立宪乃至辛亥革命等,使人们日益认识到这支

队伍力量的不断壮大。政治日益成为商业的保护力量, 商

业亦不断地为政治的改革创造着坚实的物质基础。可以

说,近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商人阶层的积极护佑

紧密相连。

我们同意虞和平先生会馆、公所等组织对商会具有

潜在适应性 的说法。这些会馆、公所较西方的行会具有

更多的社会性、民主性、独立性和自治性。正因为如此, 会

馆、公所融入商会才具有了客观的必然性。虞和平先生

说: 行会内部存在的某些与商会功能相适应的特征在它

加入商会之前尚未得到很好的发挥,行会的独立自主性和

业务自治性,往往由于自身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官府相抗衡

而受到影响,甚至服从于官府的需索, 如代官府征收捐税、

承应官差等。 38 我们理解, 会馆、公所起初无法发挥更大

的的作用,是因为官府未充分认识到商业的作用以及商人

联合自治的作用,随着形势的变化, 官府对上述问题的认

识有所深化,因而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, 商会的建立毋宁

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会馆、公所自我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,

当然,要不是政府的催生, 商会也不会自发形成并具有重

大影响。当商会建立之后,在许多地方, 原有的会馆、公所

组织中的头目亦照样颇具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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